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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耕地内取土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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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东营市城市建设和油田生产建设

的飞速发展 ,用土量急剧增加 ,乱取土、卖土现象比

较严重 ,扰乱了土地管理秩序 ,为了规范取土、用土

行为 ,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 ,作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应该加强取土、用土方面的管理。但由于在非

耕地内乱取土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的

相关规定 ,给土地执法人员带来不少困难。现根据

东营地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教

训 ,对在非耕地内取土如何适用法律 ,有效保护耕地

和维护正常土地管理秩序进行探讨 ,以供同仁商榷。

1　非耕地内取土无适用的法律条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

条、第四十二条和第七十四条对在耕地内取土做出

了明确禁止规定和处罚措施 ,但对非耕地内的取土

行为如何规范只字未提 ,国务院的行政规章《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山东省政府的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办法 》也没有明确规定。由此 ,在执法过程

中 ,即使发现了在非耕地地内乱取土造成大量土地

破坏行为也只能是现场制止 ,给土地执法者在查处

该类违法行为时带来了很大困难。

2　在非耕地内取土的法律适用

2. 1　可作为非法占用土地行为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00〕14号 )第三条的规定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

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 ,数量较大 ,造成耕地大量毁

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

耕地罪定罪处罚。”其中 ,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

大量毁坏”,是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

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

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 ,造成基本农田 5亩以上或者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10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

或者严重污染。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在耕地内取土

造成种植条件毁坏的 ,是一种非法占用耕地行为。

由此可推断 ,在非耕地内取土造成土地大量破坏的 ,

也应当是非法占用非耕地的行为 ,即非法占地行为。

对于非法占地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

段骗取批准 ,非法占用土地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对违

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

的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 ,恢复土地原状 ,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 ,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 ,可以并处罚款 ;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2　可按照土地复垦进行处理

《土地复垦规定》(国务院令第 19号 )和《山东

省土地复垦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02

号 )第二条均规定 :本办法所称土地复垦 ,是指对在

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

地采取整治措施 ,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对破坏土地行为的单位和个人 ,《山东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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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等宣传媒体和宣传手段 ,广泛宣传《测绘法》、《测

量标志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宣传测量标志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增强全民的测量

标志保护意识 ,形成保护测量标志光荣、破坏测量标

志可耻的社会风尚。

(2)严格落实责任制。保护测量标志是各级政

府和测绘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 ,政府主要负责人是

辖区内测量标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建立市主管、

镇负责、村落实的三级管理体制 ,重点加强镇级在测

量标志保护中的责任。市、镇、村层层签订《测量标

志目标管理责任书》,将测量标志保护纳入市对镇

(街 )国土资源目标责任管理的重要内容 ,实行严格

考核 ,落实奖惩兑现。测量标志托管单位与管护人

签订《委托管护书》,发放《委托管护证》,明确管护

人的责任和义务。探索实行有偿管护的新路子 ,给

保管人适当发放管护津贴 ,通过经济杠杆调动保管

人的积极性。

(3)加大经费投入。《山东省测绘管理条例》和

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

>办法》明文规定 :测量标志的维护费用 ,由同级财

政统筹解决。建立测量标志保护专项基金 ,将测量

标志保护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争取逐年增加 ,保

证日常监管、维修加固的需要。落实测量标志有偿

使用制度 ,除从事军事测绘任务外 ,其他一切使用测

量标志的行为都实行有偿使用。测量标志有偿使用

费全部用于测量标志的维护、维修 ,专款专用。

(4)严肃查处破坏测量标志行为。发挥市、镇

两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网络作用 ,加强测量标志行

政执法 ,加大动态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测

量标志行为。实行警示管理 ,在全市所有测量标志

点周围设立警示牌 ,明确公民保护义务和破坏测量

标志应负的责任。实行密码有奖举报制度 ,建立密

报员队伍 ,在每个镇 (街 )国土资源所设立举报箱和

举报电话 ,及时掌握测量标志保护动态 ,严格防范措

施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依法全面构筑起安全、

和谐的测量标志管理秩序 ,提高测量标志经济社会

发展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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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做出了如下规定 :“生产建

设单位和个人对其破坏的他人使用的土地 ,除负责

土地复垦外 ,还应按规定向受损单位或个人支付土

地损失补偿费和地面附着物损失补偿费。”第二十

六条规定 :“违反本办法规定 ,不履行或不按规定要

求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

缴纳复垦费 ,专项用于土地复垦 ,并可按国家和省的

规定处以罚款。”《土地复垦规定》第十四条 :“企业

和个人对其破坏的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或者国

家不征用的集体所有土地 ,除负责土地复垦外 ,还应

当向遭受损失的单位支付土地损失补偿费。”土地

损失补偿费 ,分为耕地的损失补偿费、林地的损失补

偿费和其他土地的损失补偿费。耕地的损失补偿

费 ,以实际造成减产以前 3年平均年产量为计算标

准 ,由企业和个人按照各年造成的实际损失逐年支

付相应的损失补偿费 ;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复垦其原

有的土地 ,补偿年限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合理工期

确定。其他土地的损失补偿费 ,参照上述原则确定。

2. 3　可作为开采矿产资源进行管理

根据《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国土资源部

《关于开山凿石、挖砂、石、土等矿产资源适用法律

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函〔1998〕190号 )和山东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取土用土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鲁

国土资字 [ 2003 ] 20号 )等有关规定 ,砂、石、粘土及

构成山体的各类岩石均属矿产资源 ,因此 ,凡以营利

为目的采挖砂、石、土等矿产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均

应依法办理采矿许可证 ,并应按照《矿产资源补偿

费征收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缴纳矿产资源补偿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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